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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4 年 2 月 13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随函转递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先生阁下

就我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和平进程分别于 2003 年 12 月 24 日、2004 年 1 月 21

日和 2004 年 2 月 4 日写给秘书长的信，以供安全理事会成员、联合国会员国和

整个国际社会参考(见附件一至三)。 

 这些信件明确表达了厄立特里亚对“秘书长厄立特里亚/埃塞俄比亚问题特

使”问题的立场。尽管我们的立场清楚明确，但我们还是感到迫使厄立特里亚接

受特使新使命的压力。我国政府已决定，在厄立特里亚-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

2002 年 4 月 13 日的裁定得到全面、迅速落实之前，不接受任何新的进程，无论

是政治进程还是其他进程。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总统在致秘书长的三封信中清楚

地说明，提出另一个进程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菏。 

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艾哈迈德·塔希尔·巴杜里（签名） 

04-24158 (C)    190204    190204 
*0424158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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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 

  2003 年 12 月 24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我要对阁下 2003 年 12 月 22 日的来函表示感谢。 

 你一定还记得，我最近给你的信件说明了埃塞俄比亚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定

和该国违反《阿尔及尔和平协定》的行为所造成的严峻局势。你一定还了解到我

的办公厅主任于 2003 年 12 月 16 日向你的特别代表阐明的那些问题。 

 阁下知道，《阿尔及尔和平协定》以及边界委员会裁定的执行工作已拖延数

月，没有任何进展。这完全是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公然蔑视国际法，违反《阿尔

及尔和平协定》，同时继续以武力占领我国的主权领土所造成。你信中提到的僵

局或绝境之所以形成，就是因为包括秘书长在内的国际社会未能根据《阿尔及尔

和平协定》的规定，采取必要的法定强制执行措施。 

 如果说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确有过边界争端，那么这一争端已经

通过法律手段得到解决。而且，只有关于边界争端的法律裁定根据《阿尔及尔协

定》得到执行，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才会完全正常化，从而对本区域的稳定做出

积极贡献。另一方面，在我国的主权领土仍然遭到武力侵占，法律裁定以及法治

继续遭到践踏之时，我们无法实际考虑双边关系的正常化。 

 阁下会同意我的看法：此事不能成为调停的主题。如果以新机制替代《阿尔

及尔和平协定》和边界委员会的裁定，这不仅是非法的，而且会制造一个危险的

先例。的确，我们没有法律权利来迁就一个新机制。 

 我们若要摆脱你所说的僵局或绝境，唯一途径就是国际社会迫使埃塞俄比亚

遵守其条约义务和法治，并确保《阿尔及尔和平协定》得到执行。 

 最后，我要再次敦促你担负起自己的责任，确保国际法和法治得到尊重。 

 

          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2003 年 12 月 24 日于阿斯马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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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 
 

  2004 年 1 月 21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首先请允许我对过去两天未能与你通电话表示遗憾。我认为最好是通过这封

信向你说明我在有关和平进程的关键问题上的想法，因为除了显而易见的实际困

难之外，这些问题也可能确实无法在电话上讨论。 

 你一定记得，我已在 2003 年 10 月 27 日、11 月 13 日和 12 月 24 日给你的信

中着重指出，由于埃塞俄比亚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定，和平进程出现了严重的事

态发展。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，我们受到法律的约束，不能支持旨在取代边界

委员会和不执行该委员会裁定的任何“机制”或“办法”。我对你关于派出一名

特使的提议作出的答复便是以这些考虑因素为依据，这个答复仍然适用。 

 我们认为，面前的唯一建设性办法是由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负起责任，通过全

面迅速执行边界委员会的裁定来确保法治得到尊重，国际条约不受违反。我们认

为，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不相干的问题和安排而暂时搁置标界工作，既不明智也不

理智，标界工作已拖延一年多，给区域和平与稳定带来有害后果。 

 埃塞俄比亚政府欺骗性地摆出“诚意”姿态毫不令人奇怪，其目的是掩盖其

拒绝边界委员会的裁定、蔑视法治和侵占我国主权领土的行为。埃塞俄比亚事实

上是要我们对该国继续拒绝接受边界委员会的裁定、违反法治并占领我国领土的

情况“视若无睹，而对其允许直飞、重新开放使馆等决定鼓掌喝彩”。 

 我在前几封信中已向你表示过，这种兜圈子的办法不会取得任何进展，反而

可能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更加复杂。你想必同意，不能期望我们为了恢复两个

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减损自己的主权或接受对我国领土的强占。这无论在法律

上还是道义上都是不能接受的。因此，我促请你行使职权确保国际法得到充分尊

重，从而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创造条件。 

 

          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2004 年 1 月 21 日于阿斯马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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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 
 

  2004 年 2 月 4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秘书长先生： 

 我昨天收到你 2004 年 1 月 30 日的信，谢谢。 

 我对自己不得不一再写信打搅你感到遗憾。然而，我需要就你在信中强调的

要点表示自己的看法。 

 你一定同意我的这一观点：只有边界委员会才具有根据该委员会的裁定执行

《阿尔及尔协定》的法定任务。此外，边界委员会早就发布了详细的标界指示和

明确的执行时间规定。整个过程本应于 2003 年 11 月圆满完成。因此，没有任何

新的问题值得举行一轮新的讨论或需要一个特使来解决。 

 问题的症结在于埃塞俄比亚违反《阿尔及尔协定》、拒绝边界委员会所作裁

定、以及肆意阻挠裁定的执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希望你的斡旋努力以埃塞

俄比亚为对象，争取法治得到尊重，确保该国遵守《阿尔及尔协定》的条款和边

界委员会的裁定。厄立特里亚则继续充分遵守自己签署的《协定》。我国已诚意

接受了边界委员会的裁定，并忠实履行了自己的所有法定义务，以便保证根据委

员会的标界指示迅速完成标界工作。 

 鉴于这些事实，我们认为，如果背离这一法律立场，去参与一场基本上属于

公关性质的争论，争辩“我们是接受还是拒绝”你的特使，根本无济于事。这种

办法没有任何出路，只会使我们陷入一团乱麻。 

 同样，我们无法支持某个立足于特使外交手腕上的新进程或“机制”。《协定》

和我们的法律义务都排除了这种可能性。 

 我以前已经说明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，因此不想通过无休无止的“对

话”来浪费你的时间。我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的改善取决于相互尊重和遵守

法治。因此，在《和平协定》继续被违反，我国领土继续被强占的此时此刻，不

能要求我们无视上述基本的先决条件，接受这样一个议程。 

 因此，我呼吁你努力争取边界委员会的裁定毫不拖延地得到执行，从而捍卫

《协定》的不可违反性和对国际法的尊重。 

           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 2004 年 2 月 4 日于阿斯马拉 

 


